台南市私立寶仁國民小學
榮譽制度實施要點
壹、目的
    一、培養學童主動學習、積極向上、樂觀進取的生活態度。

    二、增進學童的榮譽感和責任心，激發重視團體之榮譽。

    三、建立學童的自信心和成就感，培養兒童自我實現的能力。
    四、融入社會服務精神，建立學童正確的價值觀、服務觀。

 五、落實生活輔導，實踐愛乾淨、有禮貌、守秩序、勤學習的校園生活。
貳、實施對象：本校一到六年級學生。

參、主辦單位：本校學生事務處、家長會
肆、實施原則：
    一、落實班級經營，激發學生潛能，鼓勵嘉行實踐，發揮激勵實效。
    二、配合教學活動及品德教育實施，發揮團隊精神，爭取團隊榮譽。
    三、德、智、體、群、美、靈六育並重的實質榮譽獎勵。

伍、榮譽獎項及獎勵
    一、個人榮譽
      （一）榮譽狀
          1.榮譽獎項積分累計達20分，頒給「榮譽狀」。
          2.獲頒「榮譽狀」同學，公開頒獎表揚，以資鼓勵。

          3.邀請獲頒「榮譽狀」同學與校長合影，並獎勵「共進下午茶」。
      （二）最高榮譽獎
          1.榮譽狀累計達5張，頒給「最高榮譽獎」獎座。
          2.獲頒「最高榮譽獎」同學，公開頒獎表揚，以資鼓勵。
          3.邀請獲頒「最高榮譽獎」同學與校長合影，並獎勵「教育參訪一日遊」。
    二、團體榮譽
      （一）每一學年度，不分年級，頒給「團體榮譽獎」一名。
      （二）每一學年度，定期累計班級學生榮譽狀，數量最多班級獲「團體榮譽獎」。
      （三）班級導師頒發激勵獎金6000元。
      （四）邀請獲頒「團體榮譽獎」師生與校長合影，並獎勵「共進午餐及電影欣賞」。

陸、實施方法

 一、學生參加校內校外各項活動、志工服務、競賽之榮譽證明，換算並累計積分。
    二、導師、科任教師、行政師長等，得發給表現優良學生「鼓勵卡」。
    三、學生應妥善保管個人服務及獎勵證明，不得轉讓他人，若遺失毀損，不予補發。
    四、榮譽獎項積分換算標準

	積分
	獎項

	0.1分
	鼓勵卡，校內競賽、成績優良及志工服務獎狀、獎牌。
各級競賽第四名以後成績證明，各項才藝技能檢定合格證明。

	0.2分
	學校品格小達人、好學生獎章。
縣市級以上競賽前三名獎狀、獎牌、志工服務等證明。

	0.3分
	全國或省級以上競賽前三名獎狀、獎牌。

	說明：1.本要點107學年起實施，實施前已取得之榮譽證明，得列入積分累計。
      2.未列入獎項之其他各項獎勵，得經行政會議議定後，列入積分換算。


柒、本要點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台南市私立寶仁國民小學
榮譽制度 積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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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頁積分合計：       分          檢覈核章：               年   月   日

	說
明
	1.詳細填寫獎項(名次)、積分，並自行累計本頁積分。
2.請依公告時間將積分表及獎項證明資料，送請承辦師長檢覈核章。
3.積分累計達20分，頒發「榮譽狀」，邀請與校長合影，並「共進下午茶」。


